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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法律援助实施办法 

 
(广州市人民政府令第22号) 

  《广州市法律援助实施办法》已经2009年7月27日市政府第13届87次常务会议讨论通过，现予以公

布，自2009年10月1日起施行。 

  市长 张广宁 

  二○○九年八月二十九日 

广州市法律援助实施办法 

  第一条 为促进和规范本市法律援助工作，依据国务院《法律援助条例》、《广东省法律援助条

例》和其他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本市行政区域内的法律援助工作。 

  第三条 市和区、县级市人民政府应当将法律援助工作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将法律援助

经费列入本级财政年度部门预算，保障法律援助事业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第四条 市和区、县级市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门监督管理本行政区域的法律援助工作。 

  市和区、县级市法律援助机构负责在本行政区域受理和审查法律援助申请，指派或者安排人员提供

法律援助，监督和检查法律援助事项办理情况等法律援助日常工作，指导各街、镇司法所开展法律援助

工作。 

  第五条 市律师协会按照律师协会章程对法律援助工作予以协助。 

  法律援助机构应当支持和指导工会、共产主义青年团、妇女联合会、残疾人联合会等组织和老龄工

作委员会为维护特定群体的合法权益开展法律援助活动。 

  第六条 法律援助经费包括法律援助机构人员经费、办公经费和法律援助业务经费。 

  法律援助业务经费包括办理法律援助事项补贴、培训、翻译、鉴定等经常性专项经费。 

  法律援助业务经费由法律援助机构管理，专款专用，法律援助业务经费的使用应当接受财政和审计

部门的监督。 

  第七条 办理法律援助事项补贴按照广东省的补贴标准和上年度办理的法律援助事项数量核定，实



行据实支付和结算。 

  第八条 每年的11月9日为本市法律援助宣传日。 

  本市各级人民政府及司法行政部门、法律援助机构在法律援助宣传日应当组织开展法律援助宣传活

动。 

  第九条 律师事务所、基层法律服务所和法律服务人员应当依法承担法律援助义务，为维护受援人

的合法权益提供法律服务，无正当理由不得拒绝承办法律援助机构指派的法律援助事项。 

  第十条 公民申请法律援助，具备以下条件的，可以获得法律援助： 

  （一）所申请的法律援助事项在本市审理或者处理，或者本市户籍人员的法律援助事项在本市外审

理和处理； 

  （二）符合本办法规定的经济困难标准或者属于本办法第十二条规定的人员； 

  （三）因维护自身合法权益需要法律帮助。 

  第十一条 公民申请法律援助经济困难标准由市司法行政部门根据本市经济和社会发展状况、法律援

助的资源和需求以及公民支付法律服务费用的能力等因素，按不低于本地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1

5倍确定，报市人民政府批准后公布执行。 

  第十二条 公民申请代理、刑事辩护的法律援助应当按照《广东省法律援助条例》第二十二条的规定

提供证件、证明材料。 

  下列人员申请法律援助，无需提交经济困难证明： 

  （一）由民政部门进行社会救济的人员； 

  （二）申请的法律援助事项已获得司法救助的人员； 

  （三）申请支付劳动报酬或者请求工伤待遇的农民工； 

  （四）义务兵； 

  （五）因实施见义勇为行为需要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人员； 

  （六）依照有关规定无需提交经济困难证明的其他人员。 

  第十三条 基层人民法院指定辩护的刑事法律援助案件，由该人民法院所在地或者案件审判地的区、

县级市法律援助机构受理；除基层人民法院以外的其他人民法院在本市指定辩护的刑事法律援助案件由

市法律援助机构受理。 

  刑事诉讼案件的当事人依法提出的法律援助申请，按照诉讼阶段由案件侦查、起诉或者审判机关所

在地的同级法律援助机构受理。 

  第十四条 除刑事诉讼案件以外的其他诉讼案件的法律援助申请，由对该案件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的

同级法律援助机构或者申请人住所地的法律援助机构受理。 

  区、县级市劳动、人事仲裁案件的法律援助申请由区、县级市法律援助机构受理；其他仲裁案件的

法律援助申请，由市法律援助机构受理。 



  其他非诉讼法律事务的法律援助申请，由申请人住所地或者工作单位所在地首次收到法律援助申请

的法律援助机构受理。 

  第十五条 除人民法院指定辩护以外的其他法律援助事项办结后，当事人因该事项的后续法定程序继

续申请法律援助的，由已办结该事项的法律援助机构继续受理。 

  第十六条 各街、镇司法所应当接收法律援助申请材料并进行初步审查，在2个工作日内将相关材料

和审查意见报送所在区、县级市法律援助机构。 

  第十七条 法律援助机构应当接收同级工会、共产主义青年团、妇女联合会、残疾人联合会等组织和

老龄工作委员会转交过来的职工、未成年人、妇女、残疾人、老年人等申请法律援助的材料。 

  第十八条 律师认为当事人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可以指引其到相关的法律援助机构申请法律援助。

律师事务所可以接受当事人的法律援助申请，并在2个工作日内将相关材料转交有受理权的法律援助机

构。 

  律师和律师事务所不得因上述行为向当事人收取费用。 

  第十九条 法律援助机构应当在收到根据本办法第十六条、第十八条规定报送和转交的法律援助申请

材料后3个工作日内，在收到根据本办法第十七条规定转交的法律援助申请材料后5个工作日内，将是否

提供法律援助的决定书面通知申请人，并同时通知转交该申请材料的工会、共产主义青年团、妇女联合

会、残疾人联合会等组织和老龄工作委员会、律师事务所以及街、镇司法所。 

  第二十条 申请人依法对法律援助机构不予援助的决定提出异议的，确定该法律援助机构的司法行政

部门应当在5个工作日内进行审查，认为申请人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应当以书面形式责令法律援助机构

及时对该申请人提供法律援助，同时通知申请人；认为申请人不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应当维持法律援

助机构不予援助的决定，并将维持的决定及其理由书面告知申请人。 

  第二十一条 法律援助机构作出提供法律援助的决定时，应当根据申请人的请求和办理法律援助事项

的需要依法确定提供法律援助的方式，并告知申请人。 

  第二十二条 法律援助机构在律师事务所和基层法律服务所中指派办理法律援助事项应当采用轮值方

式。 

  市律师协会可以向法律援助机构提供有业务专长并自愿承办法律援助事项的律师事务所和律师名

单。 

  法律援助事项对承办人员的专业知识或者资历有特殊要求的，法律援助机构可以根据法律援助事项

的需要或者受援人的意愿，在前款规定的律师事务所和律师名单中选择指派承办人员。 

  第二十三条 律师事务所和基层法律服务所收到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办理法律援助事项的通知后，应当

在1个工作日内，根据法律援助事项的需要确定负责承办的法律服务人员，并将承办人员名单和联系方式

告知法律援助机构。 

  律师事务所和基层法律服务所应当为承办人员办理法律援助事项提供必要的工作条件，并依法对其

进行指导和监督。 

  第二十四条 对不符合法律援助条件而获得法律援助的，相关的单位和个人可以向法律援助机构提出

意见；法律援助机构经核查情况属实的，应当作出终止法律援助的决定，并告知受援人。 

  第二十五条 法律援助机构应当按规定对其指派的法律援助事项办理情况进行检查和评估，并向承办

人员支付法律援助事项补贴。 



说明:本库所有资料均来源于网络、报刊等公开媒体，本文仅供参考。如需引用，请以正式文件为准。 

  第二十六条 法律援助机构发现律师事务所和基层法律服务所和人员在法律援助工作中有违法行为，

应当及时制止并责令改正；情节严重或者拒不改正的，应当向司法行政部门或者市律师协会反映并提出

处理建议。 

  司法行政部门或者市律师协会收到法律援助机构提出的处理建议后，应当依法进行调查和处理。 

  第二十七条 司法行政部门、法律援助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履行法律援助职责有违法行为的，由上级主

管部门、监察部门依照有关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予以处理。 

  第二十八条 本办法自2009年10月1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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